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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暨特教服務說明 
親愛的家長: 

    您好！為了能夠更深入的瞭解貴子弟的能力表現，從中找到其能力上的優弱勢，繼而提供更適性化

的服務，我們建議貴子弟參與本次特殊需求學生鑑定。本次鑑定結果僅提供學校作為教學上的參考依據，

資料將被妥善保密，往後所有特殊教育服務亦將在您同意之下方得進行。因此，請您詳讀下列說明，您

的參與和支持將成為孩子進步最大的原動力！                                                       

一、特殊教育服務除了學校中在入班安置與教學輔導之外，尚包含專業團隊服務、輔具提供、 

    無障礙環境、無障礙考試以及升學安置、相關獎助金…等內容，所有服務必須在相關規  

    定之下，確認孩子的特殊需求且經家長同意後方能實施，其餘相關權益請見特殊教育法    

及其施行細則。 

二、所有特殊需求學生之安置（含進入學前特教班、資源班、特教班、普通班、各類巡迴輔

導及暫緩入學）皆須經由本縣鑑輔會鑑定，未參與鑑定者視同放棄相關權益。 

三、關於特教班及安置說明：目前針對縣內特殊需求學生的就近安置原則，有意願接受各    

類特教班服務，且經鑑輔會鑑定符合入班標準者，若在員額限制下無法安置於該學區，

則法令允許跨學區至特教班級就讀。 

    跨區學校為當年度總量管制學校，則依當年度「新竹縣國民中小學班級數總量管制暨學

生入學實施要點」辦理，仍以就近安置為原則。安置結果須經鑑輔會安排且在家長同意

下執行。 

四、各類別特殊需求學生需於轉銜階段進行再次鑑定。國三上學期學生若依規定申請鑑定證    

明且符合報名資格者，則享有升學相關福利，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或檢附相關資料者，

視同放棄相關權益。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民國 113年 4月 26日修正）

第三至六條規定，身心障礙學生參加各高級中等學校入學享有相關入學安置或加分相關

權益。 

五、依據「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民國 113年 4月 29日修正）第二十五條規定，

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之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遇障礙情形改變、優弱勢能力改變、適應不

良或其他特殊需求時，得由教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或學生本人向學校、幼兒園

或主管機關提出重新評估之申請。 

六、安置後請持續觀察學生安置之適切性，若有更改安置需求，得提出更改安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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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鑑輔會建議應提供特殊教育安置之學生，將依特殊教育需求及家長意願，適性安置

於以下其中一種班型。  

1. 就讀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全部時間在原班學習，由任課教師

提供課程及評量調整，學校依據學生需求提供各項特教相關服務。 

2. 就讀普通班接受分散式資源班服務：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部分時間至資源班上課，

由特殊教育教師依據學生需求安排抽離、外加或入班課程，提供特殊教育課程、評量

調整及支援服務。 

3. 就讀普通班接受不分類巡輔導班服務：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大部分時間於普通班學

習，視學生需求，部分時段由巡迴輔導老師提供學科教學、學習策略、情緒管理、社

交技巧等特殊需求課程之指導。 

4. 就讀普通班接受視/聽障巡輔導班服務：學生學籍設在普通班，針對視/聽障學生的學

習特性及個別差異，由聽障教育專長之特殊教育教師，提供聽障學生聽能評估、助聽

調頻輔具，進行聽能、說話及綜合溝通訓練等個別化教育服務；由視障教育專長之特

殊教育教師，提供盲用電腦、點字轉譯、各項學習所需之觸摸式圖或放大圖等，並指

導點字學習、生活自理技能、定向與行動、低視力輔具等，符應視障學生的學習需求。 

5. 就讀普通班接受在家教育巡輔導班服務：學生學籍安置於學區學校。重度以及極重度

障礙或是身體病弱且無法上學之特殊需求學生，經鑑定評估後依學生需求以在家教育

方式提供教育者，由在家教育教師到府或機構提供教學、輔導與支援服務。 

6.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學生學籍設在特教班，學生大部分時間在特教班學習，依學生需

求安排參與資源班或普通班課程，進行融合學習，提供必要之輔導及協助。 

7. 特殊教育學校：學生依需求安置於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含啟明學校、啟聰學校、啟智

學校、和美實驗學校…等），並接受全時制的特殊教育服務，學校協調鄰近社區學校

進行融合學習。（註：特殊教育學校和其他縣市提供媒合服務）。 

 

 

                                                                    幼兒園   敬上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新竹縣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暨特教服務意願書 
    本人確已詳讀【新竹縣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暨特教服務說明】，已了解鑑定安置之目的與內容，     

      並經審慎考慮後決議，茲 

      □同意子女接受測驗及評估，如經「新竹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確認或疑似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願意接受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不同意子女接受測驗評估及接受特教服務 

 

 

       

 

 

 

 

幼童姓名： 

                                 

□未就學 

□就讀學校：         幼兒園 

 （送件當日就讀□大班、□中班、□小班、□幼幼班） 

 法定代理人：                     (簽名) 

或 

實際照顧者：                      (簽名)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一、特殊教育所有服務必須在相關規定之下，確認孩子的特殊需求且經家長同意後方能實施，其

餘相關權益請見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所有特殊需求學生之安置（含進入學前班、資源班、特教班、普通班、各類巡迴輔導及暫緩

入學）皆須經由本縣鑑輔會鑑定，未參與鑑定者視同放棄相關權益。 

  三、各類別特殊需求學生需於跨階段轉銜階段進行再次鑑定，但填寫本放棄鑑定意願書後則不需

再提鑑定，唯國三上學期學生若依規定申請鑑定證明且符合報名資格者，則享有升學相關福

利，未持有鑑定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者，視同放棄相關權益。依據「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

辦法」（民國 113年 4月 26日修正）第三至六條規定，身心障礙學生參加各高級中等學校入

學享有相關入學安置或加分相關權益。 

  四、勾選不同意即放棄後續包括入班安置、身心障礙學生相關之獎助金申請、學雜費減免、升學安置   

      等特教相關權利及服務，且該教育階段除特殊狀況外，不得再提出鑑定安置。  

  五、如學生未來需要特教相關服務，需重新參加新竹縣各教育階段鑑定安置。 

  六、若您有意願貴子弟接受早期療育個案管理服務且尚未轉介通報者，請填寫「新竹縣早期療育通報

轉介暨個案管理中心」通報單（無此需求或已接受早療個管服務者則免）一併交回，將由鑑輔會

協助資料轉介。 

【請勾選不同意原因：□不了解鑑定及安置之目的與內容 

□擔心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身分有標籤作用 

                    □不同意接受特殊教育服務 

                    □個案適應狀況良好不需要特教服務 

                  □其他：                                  】 


